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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

    本书是基于我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改写的。自去年博

士论文答辩完成之日至今已一年有余，而每每忆及拟定论文

时苦思冥想、挑灯夜战的情景，总能领略到一份耕耘后的喜

悦

    本书的分析有赖于这样一种思想:法律制度处于社会环

境之中，并且易于受来自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这些影响

可能要把法律制度的有机运行机制逐出临界范围。系统为了

持续下去，必须采取一些措施，对法律规范本身作出调整，

以满足输人机制的要求;同时。通过愉出机制对环境作出反

应;随后，这种反应又反馈于法律。任何法律都是这样循环

往复，循序渐进地演变过来的。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，我充

分考虑了以下两个因素:

    一是对选题的考虑。从我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现状看，

我国的公司并购法律制度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。迄今为止，
虽已制定了《公司法》与《证券法》，以及一些行政法规与

部门规章，然而，该领域的许多空白与不完善之处也尽显端

倪。例如，(公司法》的规定过于概括与抽象;(证券法》虽

颁布不久，但关于《证券法》的评判之作已频频见诸于报

端;而(反垄断法》则至今仍处于酝酸之中。如何建立与完
善我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已成为法律界同仁面临的重要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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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。为此，本书拟对该课题作一点有益的探索，试图通过

对中外各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，结合我国所处的

内部与外部社会环境，对中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

善提出若干设想，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

  二是对研究方法的考虑。在法学研究过程中，我们往往

忽视了隐匿于法律背后的社会背景，无视经济、政治与文化

对法律运行的影响，而缺少社会基础的法律，就如同无源之

水，无本之木。因此，我将系统论引人法学研究，试图创立
  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— 法律制度的系统分析法，将法律

制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，赎予其生命力。同时，将这

种研究方法运用于具体法律制度的研究之中，即运用系统分

析的方法阐述公司并购法律的产生、发展与完善的过程，希

冀解决法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难点问题以及法律自

身调节机Gi的完善同L

    本书在深人剖析经济、政治与文化环境对法律的影响，

以及法律对上述环境的反作用的基础上，揭示了经济、政

治、文化等因素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。在广泛研究各种公

司并购定义的基础上，重新论证了公司并购的内涵与外延。

在比较研究各国公司并晌法律制度核以存在的杜会环境、具

体的法律规范以及它们对公司并购所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，

结合我国目前所处的内外部社会环境，主要论述了建立与完

善我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如公司法、证券法与反垄断法的建

议与设想，其它如合同法、劳动法等，本书未作研究。在公
司法方面，提出了适当限制合并前后公司种类、完善保护少

数股东与债权人利益法律制度的建议;在证券法方面，阐述
    2



了完善找国信息公开制度、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以及禁止内

幕交易制度的若干设想;在反垄断法方面，论述了实体规
范、程序规范、执行机构与监控体系之模式选择上的独到见
解。此外，由于我国存在大量的非公司企业，本书也对它们

在并购中遇到的法律问题，提出了解决的思路。

  本书对法律制度的系统分析法进行了初步的论述，提出

了创立这种法学研究方法的设想与基本思路。我将自己的博
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付之出版，谨希望与各位同仁共同努力，

使这一设想与创意得到丰富与完善。

    在此衷心谢谢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找关爱与支持的亲

人、师长与朋友们，并祝他们一生平安!

          禅王畏
2000年10月1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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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论

一、选题意义

    公司并购作为企业外延扩大再生产①的方式之 ，是经

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主要包括经

济、政治与文化环境等。too多年来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

家的公司井购共经历了五次浪潮，每次公司并购浪潮都促进

了垄断资本的发展，也对市场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。公司井

购法律是公司并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同时，它又反作

用于公司并购，规范公司并购行为，影响公司并购的发展，

其在公司并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考察各国公司并购的

发展史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公司并购的发展需要有

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保障，否则，公司并购的运行将会举步维
艰

    0 外延扩大再生产，是指依靠增加劳动力、劳动对象、劳动手段和扩大生

产场所等生产要欢实理的扩大再生产。以向生产的广度发展为特征，故有时也称

粗放型’扩大再生产。它是在假定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通过姗加生产要它的
绝对教t.从而导致牛产场所的扩丈引韶库产徽愧的扩k.



    自1890年美国《谢尔曼法》开创公司并购立法之先河以
来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公司并购立法方面作出了不懈

的努力，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

路。迄今为止，美、日、德、英等国家与中国台鸡地区都创

立了比较完备的公司并购法律制度。但是，不同国家和地区
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内容上又存在不少分歧，如在公司并购中

是否需要限制并购前后公司的种类、是否需要制定强制性要

约收购制度等问题上至今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。
    自本世纪90年代以来，全球范围内再度掀起了公司并购

浪潮。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与跨国并购越来越活

跃，规模越来越大。我国进人90年代以后，公司并购也非

常活跃，公司并购作为企业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已逐步得

到我国各界人士的关注。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，

公司并购在找国将会有更广阔的市场。我们可以说，在我

国，公司并购浪潮方兴未艾。

    从我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现状看，找国的公司并购法

律制度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。迄今为止，虽已制定了(公司

法》与<证券法》，以及一些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，然而，
该领域的许多空白与不完善之处也尽显端倪。例如，(公司

法》的规定过于概括与抽象、(证券法)虽顺布不久，尚未
施行，但关于(证券法》的评到之作已频频见诸于报端;而

《反垄断法》则至今仍处于酝酿之中。如何建立与完善找国
公司并购法律制度已成为法律界同仁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

为此，本文拟对该课题作一点有益的探索，试图通过对中外

各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，结合找国所处的内部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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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部社会环境，对中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出

若干设想，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本文

从新的视角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，系统分析了公司并购法律

制度，生动展示了公司并购法律产生、发展与完善的全貌。

二、分析模式

    在法学研究过程中，我们往往忽视了隐匿干法律背后的社

会背景，无视经济、政治与文化对法律运行的影响。本文运用
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制度，是将法律秘度作为一个有机整

体来研究，赋予其生命力。从学术研究的方法来看，系统分析
现在仍然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辘的

视角。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制度、主张应有一个充分

包容性的概念框架，以此来鉴别法律制度的基本范围，显现这

些范围与其它领域的关系。系统分析构成了其通贯整个复杂结
构的网络，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

的，我们将其称为法律制度。总之，系统分析可以作为一般理
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。此外。系统分析的目标与取向与应用性

研究的目的也不抵触，法律制度的愉出机制及其反愤等，则体

现了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。

    我们可以设想，只要努力把各种一般理论陈陈相因，就会
发展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思想体系， ‘。也许近年来人们

在积累社会科学包括法学中人所周知的知识时、就暗含着这种



追求①我们甚至可以假定人们内心希望对法律各分支学科中

累积的抽象概念加以综合，如果这种综合贯穿了所有领域并构
成一个总体的设计，那么或许就会对一个连贯的、统一的理论

提供若千启示

    本文的目的即希冀创立一种法学研究的方法，并将这种研究

方法运用于具体法律规范的研究之中，如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阐

述公司并购法律的产生、发展与完善的过程。研究的出发点是设

定法律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能够持续地生存下去，也即法律制度
处于一个环境之中，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，又对这种环境产
生反作用，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。

    在对法律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之前，我们首先设定法律制度

是社会生活中一个独立的系统，而且，这个系统不是存在于真
空之中，而是处于自然的、生物的、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之

中。法律制度作为与其它社会环境系统相互联系，又彼此分离

的开放的系统，它处干其它系统的影响之下。因此，我们可以

说，法律制度处于这些系统之中，并且，受这些系统中产生的

一系列事件的影响，进而形成法律制度运行的条件。同时，法

律制度又能对这些影响作出反应，而且能够适应其身处其中的

条件，即它并不只是消极地对环境的影响作出反应，它还具有
对环境的适应性。它与其它社会系统一样都有一个关键性的特

征，即它对其身处其中的条件作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。对任

何社会系统，包括法律制度，适应性不仅仅代表着针对这个社
会环境的形响作出简单的调整，它是由调节、改善或从根本上

    ① 参见H 以 拉斯韦尔 (H. U. laawell)和A. R普兰 (人 Kaplan
《权力与杜会》(Power and Socieer).纽娜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50年版



改变环境或系统本身，或同时改变两者的许多努力组成的，其
结果是法律制度可以成功排斥或吸收任何对它造成压力的影

响。正是这种适应性构成了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

系，形成了法律制度对付其环境的各种机制，运用这些机制，

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，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，甚至重新确

立自己的基本目标

  法律制度所处的环境可分为两个部分:社会内部环境与社
会外部环境。前者是由与法律制度处于同一社会中的各种社会

环境系统组成的，它包括我们所说的经济、政治与文化等环境

系统。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，法律制度以外的各种环境产生的

种种影响创立和形成了法律制度必须在其中运行的条件

    社会外部环境，是指法律制度所处的某个特定的社会以外

的环境系统，它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功能部分，是一个“超社

会”、“超系统”的环境，任何单个的社会都是它的一个组成部
分。国际经济、政治与文化环境应归人社会外部环境。

    社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构成了法律制度的总体环境。这

些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共同形成对法律制度的压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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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对法律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之前，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一个

问题:来自环境的潜在影响是如何与法律制度相联系的。如果

我们将环境中的每个变化都作为独立的和独特的干扰看待，对

法律制度的特定影响加以独立计算，实际上我们无法解决环境

对法律制度的影响问题。为此，本文设计出一种方法，即将各
种影响压缩为若干个基本变量，用输人机制、输出机制与反馈

来表述环境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

    据此，我们可以将法律制度与其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描

述为，把穿越第一个系统的边界，朝着第二个系统的边界传送

的影响看作是第一个系统的愉出机制，而同时它们又相应地成

了第二个系统，即它们所影响的系统的输人机制。而系统之间

的交换或交动则被看作是系统之间以输人输出机制关系形式出

现的一种联系。
    输人机制作为一种概括性变量，集中反应为环境中与其影

响的系统所感受到的压力相关的事件。就法律制度而言，这种

输人机制表现为立法要求

    输出机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影响法律制度所处的更

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的事件，而且，在于它还能够影响进人法律

制度的下一轮输人机制，也即形成反馈环。反馈环是由许多环

节组成的，它们是:法律的实旅产生输出机制，社会环境对编

出机制作出反应，这种反应与立法者、立法机构沟通，最后，

引起法律的变化，变化后的法律通过实施，形成新一轮的输出

机制。因此，新一轮的枪出机制、反应、信息反馈和立法者与

立法机构作出再反应，是运动着的系列

    综上所述，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是按照动力学的术语来分
    6



析法律制度。我们不仅确实看到它通过其轴出机翻做了一些事

情。而且也敏锐地察觉到它所干的事情可能影晌到行为的每个

相继阶段。这种研究方法贯穿了这样一种思想:即法律翻度看

起来找如一个巨大而水恒的转换过程.当立法要求在环境中得
以形成，井抽入到恢心机制.经过立法者与立法机构对这些立

法要求的加工、转换与处理。其成果休现为法律规范，然后通

过实施产生轴出机制，在输出机制中实际上包含了上述立法熨

求。也当抽出机翻突破法律制度的边界。进人环境时，输出机

刚的过程并未到此结束，愉出机制还通过环境中社会成员向系

统表示的立法要求的形成，并使这些理点再度进人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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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 2 法仲翻反的系舰 分析圈

如图2所示.来自环境中的影晌突破法律侧度的边界，流



人了标有“输人机制”字样的框架内，它提供了我们制定法伴
的原材料。这些输人的立法要求在核心机制的框架内经过提

炼、加工与转换，产生法律规范。如图2所示，当输出机制突

破法律制度的边界时，输出机制又可以影响环境，对环境系统

作出反作用，并形成系统后续的行动。在图中，这个反馈作用

是由直接回到环境中去的箱出机制结果的线条表示的。环境中

的线条表明，这种结果可能以某种方式再次形成环境，也就是

说，它们可能影响环境中的条件和行动。输出机制能够以这种

方式不断地改变对箱人机制的影响，进而改变「一轮箱人机制
本身

    当立法者能够把第一次箱出机制的结果当作影响自己未来

行为的因素时，他们就必然会设法了解反馈环中发生的事情。

    总之，本文的分析有赖于这样一种系统思想:法律制度处

十社会环境之中，并且易于受来自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这
些影响可能要把法律制度的有机运行机制逐出其临界范围。系

统为了持续下去，必须采取一些措施，对法律规范本身作出调
整，以满足输人机制的要求，同时，通过输出机制对环境作出

反应，随后，这种反应又反馈于法律。任何法律都是这样循环

往复，循序渐进地演变过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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